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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终止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 

法律意见书 

国枫律证字[2021]AN【】号 

 

致：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联建光电”或“公司”）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下简称《规范运作指引》）、

《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8 号——股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备忘录

第 8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就联建光电终止实

施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事宜（以下简称“本次终止事宜”）出具专项

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就本次激励计划已经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中的声明事项及相关简称 

亦适用于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终止事宜所必备的法定文件，

随其他材料一同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予以公告。本所律师同意公司在本次终止

事宜的相关文件中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部分或全部内容，但公司作上述引用时，

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本所律师根据《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

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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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对联建光电

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准和授权 

1．2021 年 3 月 5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

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独立董事对

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2021 年 3 月 5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实公司<2021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3．2021 年 3 月 9 日，公司公告《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对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予以公示。  

4．2021 年 4 月 26 日，联建光电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与本次激励计划相关的以下议案：《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

案》。 

本所律师认为，联建光电本次激励计划履行了必要的批准与授权程序，符合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终止的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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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终止本次激励计划的原因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及公司说明，公司终止本次激励计

划的原因为： 

公司推出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目的是进一步健全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

动公司核心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吸引更多专业人才，将股东利益、公司利

益和员工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使各方共同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进而促进公

司业绩持续增长。鉴于当前资本市场环境和公司股价发生了较大变化，若继续

推进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难以达到预期的激励目的和激励效果。为保护股东、

公司及员工的合法权益，充分落实员工激励政策，结合公司未来发展计划，经

审慎研究后公司董事会拟终止实施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该议案经审议

通过后，与之配套的《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文件

一并终止。 

（二）本次终止的批准和授权 

2021 年 6 月 25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议案》。 

2021 年 6 月 25 日，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本次终止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

认为：公司终止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尤其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反《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规

范运作指引》《备忘录第 8 号》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一致同意

公司终止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021 年 6 月 25 日，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议案》。 

（三）本次终止尚需履行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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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终止本次激励计划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并应当根据《管理办法》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其他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终止本次激励

计划已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程序；公司终止本次激励计划尚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终止本次激励计划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规范运作指引》《备忘录第 8 号》等有关法

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应当根据《管理办法》及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其他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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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终止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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